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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1月3日印發 

 

院總第 42 號 委員 提案第 1458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正二、李桐豪、鄭天財、廖國棟、劉櫂豪、孔文

吉、王惠美、蘇震清等 36 人，為因應社會變遷需要，完備自

助互助微型金融機構制度，特擬具「儲蓄互助社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儲蓄互助社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國 86 年 5 月 6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實

施迄今，已邁入第 15 個年頭，期間歷經民國 89 年、91 年兩次修法，但檢討現行部分條文

已無法切合時用，且法律適用上仍不免有滯礙難行之處，為求法律之完備，為使弱勢族群

、擔保能力不足之社員能順利取得所需資金，解決「財務排除」的問題，提供社員借貸擔

保時多一選擇管道，增列本法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由政府協助協會建立儲蓄互助信用

保證制度，並予獎勵或補助。儲蓄互助社自民國 52 年引進迄 57 年財政部函准試辦，至 86

年完成立法試辦期間近 30 年，政府未制定法律規範、理監事育成專業不足及協會所制定的

相關法規未臻完備等時空背景下，基於儲蓄互助社強調鄰人愛及人性發展之核心理念，政

府與協會鬆於管理，以致立法前所積累之呆帳至今嚴重影響儲蓄互助社之營運，危及其永

續發展。 

儲蓄互助社強制社員儲蓄的屬性導致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急遽增加，政府應援例比照

早期照顧信用合作社之做法，俯允儲蓄互助社之閒置資金得以利率加碼（補貼）方式轉存

政府指定之金融機構，以避免閒置資金在金融市場上四處流竄，徒增風險。此舉不僅可促

使儲蓄互助社穩定並健全財務，亦可收政府照顧經濟弱勢族群之美意，實現福祉社會理想

；為解決前述儲蓄互助社立法前所積累之呆帳及餘裕資金，爰參考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

置及管理條例、信用合作社法及農業金融法等立法例，擬增列本法第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由政府協助協會清理儲蓄互助社於立法前之呆帳並就儲蓄互助社提存於協會之穩定金、

存放於協會及自有之餘裕資金提供轉存制度，兼授予協會以信託方式為儲蓄互助社之資金

運用與管理作積極性的規劃處理，當不失為穩健安全作法，故新增本法第七條之一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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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亦較能符合人民團體實踐『公益使命』與『自治管理』的精神；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貧富懸殊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然形成，新貧、近貧階級，社會財務排除驟增，為協助弱勢

族群資產形成，跳脫貧窮循環並減輕其貸款壓力，擬增列本法第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儲

蓄互助社得承作特定弱勢族群脫貧方案。 

二、目前儲蓄互助社所設置之社員股金帳戶受法令限制無法彈性有效運用，為使其儲蓄持恆、

還款繳息正常且能更便利為社提供基礎金融代理業務服務，爰參考國外儲蓄互助社組織所

開辦業務種類之立法例，增訂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得設社員備轉金帳戶為法定任

務之一。同時也增訂第一項第二款「及社員權益促進、技能提升之互助教育訓練」規定，

俾使儲蓄互助社能滿足社員的金融服務權及育成互助合作精神的培力中心。為配合政府推

展社區營造政策，並落實儲蓄互助社參與社區發展，深耕社區之目標，參考國外案例將社

區型產業或社會企業以及其他政府或公益團體委託代辦事項增訂於本法原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之中，以強化其核心價值與使命。 

三、本法賦予儲蓄互助社在其任務中參加協會代辦之各項互助基金業務，以達發揮社會安全網

之功能。為符合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代辦」修訂為「辦理或代辦」，爰將本法原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之「代辦」修訂為「辦理或代辦」；另儲蓄互助社為提升對社員基本

民生多元化服務，並加強對偏遠地區提供基礎金融代理業務服務，爰將原第九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增訂「及其他收付款項業務」，俾符實際。 

四、為使儲蓄互助社能順利購買國家公債，本法原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增訂賦予協會協助

辦理儲蓄互助社標購國家公債之法源。儲蓄互助社透過協會認購績效信評優良及財業務營

運穩健的公股銀行之股權，則不失為緩解儲蓄互助社閒置資金過剩現象之良方，分別於本

法原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款增訂「參與協會認購公股銀行股權」為儲蓄互助社法定任務之一

及原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增訂「認購公股銀行股權」為協會法定任務之一，前揭認購

公股銀行股權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為彰顯儲蓄互助社非營利核

心價值，參照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將儲蓄互助社自有辦公處所之房屋

稅予以免除，同理於第十三條之一增訂第二項「儲蓄互助社年終決算對社員所辦理之利息

攤還為貸款利息之返還，應予免稅」 

五、依儲蓄互助社現況運作修訂本法第十九條監事人數 3 至 7 人，顧及儲蓄互助社或協會之理

監事均為志願服務，不支領任何酬勞，爰將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予以刪除，且理、監事會

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及社員大會之決議及監事怠忽監察職務致儲蓄互助社受損害時，

理監事對社應負賠償責任，增訂於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等規定中，俾求周全。 

六、為因應政府組織再造，爰修訂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為『協會執行任務，由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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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監督及輔導』，俾符名實。 

 

提案人：林正二  李桐豪  鄭天財  廖國棟  劉櫂豪  

孔文吉  王惠美  蘇震清   

連署人：江啟臣  張曉風  張慶忠  陳歐珀  廖正井  

林岱樺  紀國棟  蘇清泉  王廷升  簡東明  

楊 曜  潘孟安  吳育仁  陳學聖  楊應雄  

黃志雄  林德福  盧嘉辰  呂學樟  蔣乃辛  

陳雪生  蔡正元  林滄敏  徐少萍  陳明文  

邱文彥  羅明才  高金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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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之一 為協助弱勢族群

、擔保能力不足之社員取得

改善生活及促進生產所需資

金，政府應協助協會建立儲

蓄互助信用保證制度，並予

獎勵或補助。 

為維護社會安定及健全

儲蓄互助社財務，政府應協

助協會清理儲蓄互助社於立

法前之呆帳，且政府應為下

列款項提供轉存制度： 

一、各社提存於協會之穩定

金。 

二、各社存放於協會之餘裕

資金。 

三、各社自有之餘裕資金。 

為活絡資金之運用，協

會得將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資金之一定比例交付信託。 

儲蓄互助社承作特定弱

勢族群脫貧方案或政府政策

性貸款業務，政府應就其資

產形成、保險及貸款利息予

以適度補貼，並應就脫貧貸

款業務之承作提供準備金。 

前四項之實施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農業發展條例之立法

例，增訂賦予政府協助協會

建立儲蓄互助信用保證機制

之法源，以解決社員資金需

求。 

三、為解決儲蓄互助社立法前

所積累之呆帳，爰參考行政

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

條例立法例，增訂賦予政府

應協助協會清理儲蓄互助社

於立法前之呆帳之法源依據

。 

四、為解決儲蓄互助社之餘裕

資金，爰參考信用合作社法

及農業金融法等立法例，增

訂賦予政府應為儲蓄互助社

提存於協會之穩定金、存放

於協會及自有之餘裕資金提

供轉存制度之法源依據。另

為增加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

之運用效益及管理效能，兼

賦予協會為儲蓄互助社的利

益或為特定目的得採信託方

式規劃處理餘裕資金之法源

依據。 

五、為協助弱勢族群資產形成

，跳脫貧窮循環，爰增訂賦

予儲蓄互助社承作特定弱勢

族群脫貧方案或承辦政府政

策性貸款業務時，由政府就

其資產形成、保險及貸款利

息予以適度補貼，並應就脫

貧貸款業務之承作可能造成

之呆帳風險提供準備金等法

源依據。 

第九條 儲蓄互助社之任務如

下： 

第九條 儲蓄互助社之任務如

下： 

一、衡酌社員股金退股之限制

規定，並配合社員短期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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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受社員股金。 

二、得為每一社員設一備轉

金帳戶收受資金。 

三、辦理社員放款及社員權

益促進、技能提升之互助

教育訓練。 

四、參加協會辦理或代辦之

各項互助基金業務及協會

代辦之各項保險。 

五、代理收受社員水電費、

瓦斯費、學費、電話費、

稅金、罰鍰及其他收付款

項業務。 

六、參加協會資金融通。 

七、參與社區營造，發展社

區型產業或社會企業。 

八、購買國家公債。 

九、接受政府或公益團體委

託代辦事項。 

十、參與協會認購公股銀行

股權。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可之相關事項。 

儲蓄互助社收受社員股

金不得有保本保息或固定收

益之約定。 

儲蓄互助社執行第一項

第七款及第九款之任務，準

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

。 

一、收受社員股金。 

二、辦理社員放款。 

三、參加協會代辦之各項互

助基金。 

四、代理收受社員水電費、

瓦斯費、學費、電話費、

稅金及罰鍰。 

五、參加協會資金融通。 

六、購買國家公債。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可之相關事項。 

儲蓄互助社收受社員股

金不得有保本保息或固定收

益之約定。 

、轉存股金、繳息、還款及

各種代繳代辦項款之殷切需

求，爰參考國外儲蓄互助社

組織所開辦業務種類之立法

例，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特許儲蓄互助社開設備轉

金帳戶，以與股金帳戶區別

，由此增加社員資金運用之

便利性。特此應於本法明定

其法源，以符法律授權明確

性原則。 

二、儲蓄互助社除施予社員有

關儲蓄、理財及合作理念等

互助教育訓練外，對社員因

其共同關係背景涉及之相關

權益促進、技能提升等所需

之教育、研習及訓練亦可透

過其所屬儲蓄互助社辦理，

故將原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增訂「及社員權益促進、

技能提升之互助教育訓練」

。 

三、互助基金是儲蓄互助社依

互助、互濟精神辦理的非營

利相互保障業務，將原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代辦

」修正為「辦理或代辦」，

則更能降低費用成本；「互

助基金」修正為「互助基金

業務」以正名其專屬儲蓄互

助社為社員互助需求所辦之

相互保障業務；並增訂「協

會代辦之各項保險」以作為

協會為社及社員洽保險公司

量身訂作，並由社員自行選

擇參加保險之法源依據。 

四、儲蓄互助社為提升對社員

基本民生多元化服務，並加

強對偏遠地區提供基礎金融

代理業務服務，爰將原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增訂「及

其他收付款項業務」，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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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五、為配合政府推展社區營造

政策，並落實儲蓄互助社參

與社區發展，深耕社區之目

標，爰參考國外立法例增訂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賦予儲蓄

互助社參與社區營造及發展

社區型產業或社會企業之法

源依據。 

六、因儲蓄互助社深入其他金

融機構所不能觸及之地區，

故對於政府推動特定政策具

有一定效果，或者協助公益

團體執行相關任務時亦同。

爰增訂第一項第九款規定賦

予儲蓄互助社以直接接受政

府或公益團體委託，辦理或

代辦相關事項之法源依據。 

七、為解決儲蓄互助社之餘裕

資金，增訂第一項第十款規

定儲蓄互助社得參與協會認

購公股銀行（如台灣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等績效信評

優良）股權之法源依據。 

八、我國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

明定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

勵與扶助，考量儲蓄互助社

因增訂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九

款等法定任務，執行時可能

衍生之租稅問題，爰參考合

作社之免稅法制，增訂本法

同條第三項準用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十款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 儲蓄互助社社

員之儲蓄股金未達一百萬元

者，其股息所得免稅。 

儲蓄互助社年終決算對

社員所辦理之利息攤還為貸

款利息之返還，應予免稅。 

儲蓄互助社之自有房屋

供辦公使用者，免徵房屋稅

第十三條之一 儲蓄互助社社

員之儲蓄股金未達一百萬元

者，其股息所得免稅。 

為遵守儲蓄互助社經營原則，

利息攤還係儲蓄互助社於年終

決算時，依社收支狀況對社員

所繳付利息之返還，且年終有

提供一定比例的「公益金」使

用於社區，儲蓄互助社儼然有

「行公益之實」，爰參照房屋

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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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私有房屋不以營利為目

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

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免徵房屋

稅之立法例，分別增訂第二項

規定儲蓄互助社年終決算賸餘

返還予社員之利息攤還及第三

項規定儲蓄互助社自有辦公處

所之房屋稅賦等予以免稅之法

源依據。 

第十九條 儲蓄互助社設監事

會，對儲蓄互助社負連帶責

任。 

監事三人至七人，由社

員大會選任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九條 儲蓄互助社設監事

會，對儲蓄互助社負連帶責

任。 

監事五至十五人，由社

員大會選任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基於儲蓄互助社實際業務運作

之現況，監事名額尚無需十五

人之必要，爰將原條文第二項

規定之「監事五至十五人」修

正為「監事三人至七人」，俾

符實際。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儲蓄互助社運用

資金，辦理放款，或解散清

算時有任何損失，由全體理

監事負連帶有限責任。協會

執行任務而有損失時，亦同

。 

參考合作社法、信用合作社法

、農會法及公司法對於理（董

）監事所負賠償責任均以違反

法令、章程等為前提，並無無

過失責任之承擔。儲蓄互助社

法已分別於第十八條、十九條

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對於理、

監事會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

程及社員大會之決議及監事怠

忽職務致儲蓄互助社受損害時

，對社應負賠償責任做必要之

懲罰規定。鑒此，關於儲蓄互

助社之理監事執行職務時，若

已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時，

則可認為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

，爰建議將本法原第二十一條

條文刪除。 

第二十二條 理、監事應依照

法令、章程及社員大會之決

議執行職務。 

理、監事會之決議違反

前項規定，致儲蓄互助社受

損害時，理、監事對儲蓄互

助社應負賠償責任。但經表

示異議並有會議紀錄可證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理事應依照法令

、章程及社員大會之決議執

行職務。 

理、監事會之決議違反

前項規定，致儲蓄互助社受

損害時，理、監事對儲蓄互

助社應負賠償責任。但經表

示異議並有會議紀錄可證者

，不在此限。 

爰因本法第二十一條刪除後，

缺乏理事、監事違反規定之責

任承擔。故擬併同第二十一條

刪除後，修正原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俾求周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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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因怠忽職務或

違反規定，致儲蓄互助社受

損害時，對儲蓄互助社應負

賠償責任。 

監事因怠忽監察職務，

致儲蓄互助社受損害時，對

儲蓄互助社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七條 協會之任務如下

： 

一、輔導儲蓄互助社訂定章

程。 

二、辦理有關互助之教育訓

練。 

三、審核設立儲蓄互助社並

保障其權益。 

四、監督、稽核及輔導各儲

蓄互助社。 

五、辦理或代辦儲蓄互助社

各項互助基金業務，代辦

儲蓄互助社各項保險，成

立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

合作社。 

六、管理儲蓄互助社提存之

公積金。 

七、辦理及代辦儲蓄互助社

資金融通並透過直接交付

全權委託方式運用資金或

購買符合相關規定之金融

與保險商品。 

八、協助儲蓄互助社標購國

家公債。 

九、認購公股銀行股權。 

十、其他經核可之事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互助基

金業務係由協會為儲蓄互助

社及社員，依互助合作精神

辦理之相互保障業務。 

第一項第九款認購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協會執行任務，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予以監督及輔導。 

第二十七條 協會之任務如下

： 

一、輔導儲蓄互助社訂定章

程。 

二、辦理有關互助之教育訓

練。 

三、審核設立儲蓄互助社並

保障其權益。 

四、監督、稽核及輔導各儲

蓄互助社。 

五、代辦儲蓄互助社各項互

助基金。 

六、管理儲蓄互助社提存之

公積金。 

七、辦理儲蓄互助社資金融

通。 

八、其他經核可之事項。 

協會執行任務，由內政

部、財政部分別予以監督及

輔導。 

一、配合修訂本法原第九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爰修訂同

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內容，俾符權責。另為

減少儲蓄互助社營運成本以

求較低的保費，進而照顧弱

勢族群，並協助擴大社員服

務，爰增訂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五款「成立保險代理人

公司或保險合作社」規定為

法源依據。 

二、本法原第九條第一項第五

款明定儲蓄互助社任務可「

參加協會資金融通」，微利

時代為使各社餘裕資金得以

發揮最大效能，匯集於協會

統籌運用，除滿足社間資金

融通之需求外，希冀能透過

直接交付全權委託或透過銀

行信託交付全權委託等方式

運用資金及購買符合相關規

定且可達一定投報率及風險

相對低之非衍生性金融與保

險商品，以促進儲蓄互助社

資金運用。另原第九條第一

項第六款明定儲蓄互助社任

務可「購買國家公債」，惟

申購國家公債因受限於金額

及資格致儲蓄互助社無法自

行購買，立法美意形同具文

。綜上，爰修訂原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七款及增訂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等規定

，賦予協會協助彙集儲蓄互

助社餘裕資金統籌運用購買

非衍生性金融與保險商品及

代為協助標購國家公債等法

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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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解決儲蓄互助社之餘裕

資金，配合增訂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十款規定，爰增訂

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

款規定賦予協會認購公股銀

行股權之法源依據。 

四、配合修訂本法原第九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及同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內

容，原第二十七條條文增訂

第二項規定以明確定義「互

助基金業務」屬性並與修正

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

「保險」有所區分。 

五、因協會執行任務各有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因應政府組

織再造，爰修訂原條文第二

項規定，俾符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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